
第五十屆元旦冬泳拯溺錦標大賽

日    期： 2026 年 1 月 1 日 (星期四) 

時    間： 上午 8 時至下午 12 時 

組    別： 奪標組 (設有獎項予每組首六名完成賽事之運動員)  

暢泳組 (旨在鼓勵對冬泳及拯溺運動有興趣之人士參與) 

賽    程： 由中灣游至淺水灣石堤 (全程約六百米) 

1 組別 

1.1 奪標組 

1.1.1 供懂泳術之人士參加，設有以下組別及名額： 

組別 名額 參加資格(註一) 報名費用 

a. 公開男子奪標 150 
年齡限制為 10 歲至 85 歲之人士 

港幣 

$230 

b. 公開女子奪標 150 

c. 幸運男子奪標 56 
年齡限制為 50 歲至 85 歲之人士 

d. 幸運女子奪標 56 

e. 學生男子奪標 100 
年齡限制為 10 歲至 25 歲之全日制學生 

f. 學生女子奪標 100 

1.2 暢泳組 

1.2.1 旨在鼓勵對冬泳及拯溺運動有興趣之人士參與： 

1.2.2  

組別 名額 參加資格(註一) 報名費用 

暢泳組 2388 年齡限制為 6 歲至 85 歲之人士 港幣 $200 

註(一)  於領取泳帽及晶片腳帶時，65 歲或以上參賽者必須遞交合資格之醫生證明文件以確保參賽者身體狀況「適合

參與在海洋舉辦的冬季游泳賽事/活動」；而 18 歲以下參賽者必須遞交家長/監護人同意聲明書 (按此下載：網址)。 

2 報名手續及注意事項 

2.1 網上報名 

2.1.1 報名日期： 2025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時正開始 至 

202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 

2.1.2 報名網站： 請留意總會活動網站更新：https://hklss.org.hk/zh-hant/works/subpage/14/ 

2.1.3 資格： 任何團體或個人名義均可 

2.1.4 所有參加者必須於報名前詳閱活動章程以了解賽事安排。 

2.1.5 本年不設優先報名，每次報名只可報一個組別，每次最多可報十人，所有名額先到先得。 

2.1.6 每名參賽者只能報名一次，請確保每名參賽者沒有重覆報名。如重覆報名參賽資格將會被取

消而不作另行通知，亦不獲發還繳付的報名費用及取消其領取泳帽、晶片腳帶及紀念品的權

利。 

2.1.7 請確保所有資料正確無誤，報名一經確認，將不能作出任何更改。 

2.1.8 大會有權在比賽前/後或比賽當日要求參賽者提供參賽資格的核實文件。如發現任何虛假資

贊助： 

https://www.hklss.org.hk/upload/download/738/file_en/68f1b02a9881d.pdf
https://hklss.org.hk/zh-hant/works/subpage/14/


料，大會有權取消有關參賽者的參賽資格或褫奪所得名次，並將已發放的紀念品收回。 

2.1.9 大會會按個別情況接受 85 歲或以上之參賽者參賽，惟參賽者必須提交證明自去年計起曾連

續 5 年參與本冬泳賽事之紀錄。 

2.1.10 大會保留以電話訪問或以其他方式，向參賽者查詢或索取補充資料之權利。 

 

3 領取物資安排 

3.1 團體負責人/參賽者請於 2025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一)至 12 月 31 日(星期三) 其間於辦公時間

內帶同報名確認電郵親臨本會辦事處領取比賽泳帽及晶片腳帶，逾期領取將當放棄參賽論，

而有關報名費用將不獲發還。 

領取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58 號德士古大廈 21 樓 

領取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星期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3.2 於領取泳帽及晶片腳帶時，65 歲或以上參賽者必須遞交合資格之醫生證明文件以確保參賽

者身體狀況「適合參與在海洋舉辦的冬季游泳賽事/活動」；而 18 歲以下參賽者必須遞交家

長/監護人同意聲明書，否則將不獲發有關泳帽及晶片腳帶。 

3.3 請妥善保管所派發之參賽泳帽及晶片腳帶，參賽者須於賽後向本會歸還晶片腳帶。若有遺失，

參賽者將會喪失參賽資格，而大會亦不會就任何原因補發泳帽及晶片腳帶。而遺失晶片腳帶

須向總會賠償該腳帶之成本費用每條港幣$25。 

 

4 比賽日登記及行李寄存安排 

4.1 奪標組 

4.1.1 奪標組參賽者必須於比賽當日按指定時間前往淺水灣沙灘(The Pulse 商場對出) 登記及行李

寄存處進行登記及核實身份，如有需要，可將行李寄存。 

4.1.2 比賽當日進行登記請預備以下資料： 

4.1.3 身份證明文件 

4.1.4 參賽泳帽及晶片腳帶 

4.1.5 各組別登記時間，報到時間及出發時間： 

組別 
登記及行李寄存時間 

（淺水灣） 

起點報到時間 

（中灣） 
出發時間 

公開男子奪標組 

幸運男子奪標組 

學生男子奪標組 

08:15-09:00 08:30 – 09:30 10:30 

公開女子奪標組 

幸運女子奪標組 

學生女子奪標組 

08:15-09:00 08:30 – 09:30 10:40 

*如奪標組參賽者未能核實身份，則當作放棄參加是次比賽論 

4.1.6 登記及核實身份完成後，工作人員會在參賽者手背蓋上印章，以茲識別。前往起點報到前請

勿將印章圖案洗走。 

4.1.7 淺水灣步行前往中灣約需 20 分鐘，請各參賽者自行預留時間準備前往。 

4.1.8 大會或會因應當日實際情況而對上述時間作出調整，參賽者須遵從大會及工作人員指示進

行比賽。 

4.1.9 頒獎典禮於上午 11:30 開始，請所有得獎者於典禮 15 分鐘前到達「得獎者等候處」報到，

以便大會作出相關安排。 



4.2 暢泳組 

 

組別 泳帽編號 
行李寄存時間* 

（淺水灣） 

報到時間 

（中灣） 
出發時間 

暢泳組 G1 1 - 500 09:00 – 09:20 10:30 11:00 

暢泳組 G2 501 - 1000 09:20 – 09:40 10:30 11:10 

暢泳組 G3 1001 - 1500 09:40 – 10:00 11:00 11:20 

暢泳組 G4 1501 - 2000 10:00 – 10:20 11:15 11:30 

暢泳組 G5 2001 - 2388 10:20 – 10:40 11:15 11:40 

*如有需要，可前往淺水灣登記及行李寄存處將行李寄存。 

4.2.1 集合及報到地點：中灣泳灘 

4.2.2 報到時間：上午 11:30 截止(逾時報到恕不接納)。 

4.2.3 出發時間及次序：(暢泳組按泳帽之編號分批由中灣泳灘出發，以淺水灣作終點) 

4.2.4 大會有權因應實際情況調節出發時間而無須另行通知 

 

4.3 行李寄存注意事項 

4.3.1 參賽者可於上述指定時間內前往大會登記及行李寄存處（淺水灣沙灘 The Pulse 商場對出）

並憑泳帽登記寄存個人行李。 

4.3.2 大會會為參賽者已寄存的行李提供一次性行李牌以作識別，而已寄存行李或會放置在露天

位置，為免弄濕個人物品，可將衣物先放入膠袋。 

4.3.3 大會行李寄存處將有工作人員看守，參賽者應盡量避免攜帶貴重物品，如有任何遺失或損壞，

大會將不負上任何責任。 

4.3.4 參賽者最遲須於完成比賽後中午 12 時 30 分前憑泳帽往行李寄存處取會個人行李，逾時不

候。 

4.3.5 大會將暫存無人認領之個人行李，7 天內仍無人認領之物品將由大會自行處理。 

 

5 賽程 

5.1 參賽者必須從中灣的防鯊網開口處游向淺水灣堤壩終點處。 

5.2 比賽過程中，參賽者須沿海面浮泡賽道而游，浮泡亦必須於參賽者的右手面，達至淺水灣堤

壩上岸，並用手觸及終點線才算游畢全程，否則大會有權取消有關參賽者的比賽資格。 
 

 
*浮泡數量會因應當日環境而有所改動 



6 獎勵 

6.1 奪標組各組別均設冠、亞、季軍及優異獎三名，各得獎者可獲獎盃及由    送 出 之

紀念品以茲獎勵。 

6.2 各組別凡游畢全程並沒有違反大會比賽規則者，均可獲發丙午吉祥圖案之幸運金錢、毛巾、

紀念品及「紀念證書」乙套，並可於終點憑大會派發所屬之晶片腳帶向工作人員換取。所有

紀念品及證書只於比賽當日派發，其後將不予任何補發安排。 

6.3 凡於中途登上醫療船者，可憑晶片腳帶於船上領取毛巾及幸運金錢乙枚。 

6.4 凡棄權之參賽者，可憑泳帽及晶片腳帶於比賽日後的指定日期內前往本會辦事處領取幸運

金錢乙枚，詳情稍後公佈。 

 

7 比賽規則 

7.1 報名一經核實，不得換人。賽事之參賽資格只屬申請者個人持有，參賽資格嚴禁互換、出售、

拍賣、轉讓。持有參賽資格人士把其持有之參賽資格作出互換、出售、拍賣、轉讓或允許及

授權其他人穿戴其獲分配之泳帽或晶片腳帶均屬違例。一經證實違反此條例者，其參賽資格

將被取消。如發現參賽者以他人頂替出賽，將被取消資格及褫奪所得名次，並沒收一切紀念

品，繳付的報名費用亦不會發還。 

7.2 參賽者須於當日指定時間及地點報到，不得延誤，否則作棄權論；並遵守大會所有安排（包

括出發組別及次序），並不設重賽。 

7.3 由於採用電子紀錄晶片，參賽者必須於下水前及上水後通過指定感應器。 

7.4 奪標組不准攜有任何推動或減低阻力之人造裝備及輔助物（包括任何浮物及潛水膠衣等）進

行比賽。 

7.5 所有參賽者一經報到後，不得私自下水，否則作偷步論，本會有權取消有關參賽者的比賽資

格而無須作出口頭警告或另行通知。 

7.6 比賽過程中，參賽者必須服從裁判及工作人員指示。 

7.7 參賽者到達終點時，必須以手觸及終點線始作完成賽事論。 

7.8 參賽者不得以不當手法影響他人作賽。 

7.9 參賽者須於該組別開賽後 45 分鐘內完成賽事，否則會被要求上水及視作未能完成賽事論。 

7.10 如有違反上述規則者，將被取消下年度參賽資格。 

 

8 注意事項 

8.1 參賽者必須於出發至完成賽事期間戴上寫有大會編配號碼之泳帽及晶片腳帶。如參賽者在

賽事期間遺失泳帽或晶片腳帶，到達終點後必須向在場工作人員報告、登記及賠償晶片腳帶

次成本費用。 

8.2 參賽者到達終點後必須將大會之晶片腳帶交到終點處以換取紀念品。 

8.3 如因任何情況下遺失晶片腳帶，須向總會賠償該每條腳帶之成本費用港幣$25。如參賽者沒

有向總會賠償每條腳帶之成本，中國香港拯溺總會將考慮取消參賽者參加往後比賽的資格。 

8.4 如參賽者於賽事中需要協助，請保持鎮定，面向天仰臥水面，舉手示意，等待大會之救生艇

到來救援。 

8.5 終點上水處為淺水灣堤壩，各參賽者上岸時小心滑倒，避免造成損傷。 

8.6 參賽者須保持場地清潔，賽事完畢後請返回中灣泳灘取回攜來之衣履雜物。比賽完結後大會

將清理比賽場地。 

8.7 參賽者須自行保管攜來財物。如有遺失，會方概不負責。 



8.8 參 賽 者 名 單 將 在 報 名 程 序 完 成 後 上 載 到 本 會 活 動 網 頁 ： https://hklss.org.hk/zh-

hant/works/subpage/14/。 

8.9 大會建議參賽者在報名前及參賽前先行諮詢醫生意見。參賽者應於比賽前進行充足的訓練，

以確保其身體狀況可應付此項賽事並能完成所參加之比賽路程。參賽者一旦確認報名參與

賽事即表示： 

a. 參賽者向大會保證及確保其身體狀況適宜參與及完成賽事；及 

b. 如參賽者因其身體狀況不適宜參與及完成賽事而引致 

i)參賽者本人或其他人受傷或身亡;及 

ii)任何財物損失，參賽者同意向大會彌償一切損失。 

8.10 大會已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如有需要，大會建議參賽者自行購買個人及其它有關保險。 

 

9 惡劣天氣安排 

9.1 如比賽當日上午 6 時，天文台已發出黃色或以上暴雨警告或懸掛任何颱風訊號，賽事即告取

消。 

9.2 如比賽當日上午 6 時，天文台已發出雷暴警告，本會將視乎當時情況而決定比賽取消與否；

參賽者亦須前往比賽場地。 

9.3 如遇突發事件（如出現鯊魚或紅潮等），本會將視乎情況，而作決定取消與否。 

9.4 如遇上天氣突然變壞，參賽者可透過傳播媒介、本會網頁 www.hklss.org.hk 公佈或致電 2511 

8363 了解變更事項。 

9.5 如當日因天氣惡劣或有特別事故而取消，比賽將不設延期，報名費概不發還，惟紀念品領取

將另行通知。 

 

10 上訴 

10.1 上訴必須於該項成績宣佈後 10 分鐘內，以書面向總裁判提出，並須同時繳付上訴費港幣$200

始作受理。經『上訴委員會』研究後，上訴無論得席與否，已繳付的上訴費用概不發還。 

10.2 『上訴委員會』之決定為最終判決，不得異議。 

 

11 附則 

11.1 本會有權隨時修改章程而無須另行通知。 

11.2 本會有上述章程之最終解釋權。 

 

 

https://hklss.org.hk/zh-hant/works/subpag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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